
114年第 3 季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 年 9 月 10日 

主筆委員：葉俐君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主席)： 陳麗秋 委員 

委員：陳敬穆 委員、葉俐君 委員、林作逸 委員、吳孟璋 委員 

請假：黃嵩立 委員 

二、專用信箱陳情案件追蹤及辦理情形 

機關外部視察專用信箱，分別設於看守所、女監、中央二台、中央台四處，每月不定時由機關秘書、戒護人員、承

辦人陪同陳麗秋委員開啟，114年第3季已由陳麗秋委員於 7/21至機關開啟，收有一封陳情信件，此陳情事件與第二季

陳情事件為同一許姓受刑人，延續上季陳情事件，今日將會由監所調閱當天之監視器畫面討論後續處理。 

許員共陳情3件分別是114年4月27日及5月15日之與其他收容人之衝突事件，經委員們觀看過監視器畫面後，可觀察出衝

突事件與其陳情書所描述之內容有所出入，且其中一案已由另名收容人具狀提告，目前案件偵辦中。7月21日之陳情信

件為許員期望由政風室調查前述衝突案件，監所處理違規部分是否適切，監所部分已於收到陳情書信後即移往政風室

進行調查。政風室調查過後，並無發現監所戒護科有懲處不當之情事，因而針對陳情部分不予以回應。 

葉俐君委員:是否可提供許員平時於工廠之表現，以了解其是否有相關暴力衝動行為及精神狀態之問題? 

林作逸委員:許員是否有做精神狀態相關評估? 



監所:需再調閱相關資料才能得知。 

陳麗秋主席:建議許員是否要前往精神科就醫，由監視器畫面及書面紀錄顯示許員疑似有精神症狀干擾之問題。 

 

三、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 114年第 3 季宜蘭監獄收容概況，至114年7月30日收容人數為3,561人，超收比率為12.3%，主要仍是以毒品相關

收容人為主。 

(二)建議事項追蹤辦理情形： 

1.114年第1季委員所提出之分析違規原因及累犯，提供具體樣態與原因，提出具體改善措施: 

    監所報告:目前根據114年收容人前十項違規件數統計，第一名仍以拒絕作業為大宗，其次為暴行他人及踹拍門....

等。違規之收容人，皆會進行相關個別輔導，並針對其違規原因進行評估，給予最適當之處遇模式，例如:調換工

廠、給予輔導課程或就醫治療。 

    陳麗秋主席：本案機關已辦理，建請解除列管。 

    決議：解除列管。 

2.   114年第2季委員訪談身心障礙收容人部分，其中陳員部分有輕生意念，已經轉由教誨師進行輔導。相關輔導會

談已於6月份完成，目前之評估結果自殺意念不強，並於06/20已批准保外就醫，目前於監外治療中。 



    另劉員於面談陳情時提到應允許家屬寄送保健食品而非強制代購，及應有上級機關之訴願機制，監所部分有以

下之為回應，針對保健食品代購部分：「本監替代方案為機關協助代購，除可減少檢查所需的人力及時間，讓

收容人不必漫長等待檢驗報告外，機關亦無須因支出額外的檢驗費用，造成經費短絀，而排擠其他預算執行。

而劉員於外部視察委員訪談中稱替代方案不可行，自述因保管金逾新臺幣3000元以上，將受強制執行扣款，純

屬其個人因素，係為規避行政訴訟裁判費，與監獄管理措施無涉。且本監協助代購所辦理之招標，其商品均低

於市價行情，亦有相關購買優惠，俾利收容人用優惠價格購入。故劉員稱不可行理由顯為牽強，亦無其他收容

人反映該方案不可行。」；針對上訴機制部分監所回應監獄行刑法第114條規定「依第一百十一條規定提起之

訴訟，為簡易訴訟程序事件，除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適用行政訴訟法簡易訴訟程序之規定，其裁判費

用減徵二分之一」，此一規定已有符合劉員之申訴需求。 

    林作逸委員：是否可以建議劉員針對申訴機制裁判分費用部分之需求申請法扶協助? 

    教化科科長: 是可以的，近期法扶資訊會透過公開活動進行宣達。且會後會個別告知劉員可以尋求法扶協助之

相關資訊。 

    林作逸委員：針對類似劉員之重複多次不斷針對自我需求而提出之申訴案件，是否可參考別的監所使否有更兩

全其美之處理模式，減少劉員多次重覆之申訴亦避免耗費監所同仁過多不必要之心力去處理? 

陳麗秋主席:贊同，請監所可以提出相關之因應措施。 

陳敬穆委員:針對劉員所提出之行政訴訟訴願，依法規來看，與法不符並無討論空間。關於保健食品購置方面，
確實有一些法律要件的限制跟他們現實上，技術上執行的困難所如果要從法規面去解釋，為什麼沒有辦法讓他
直接自己帶進來的話，是有法律依據可以解釋。 



 
陳麗秋主席:就依照陳委員之建議，用法律層面的方式來回覆劉員之訴求。



   (三)114第3季視察重點： 

1. 加害人在監動態及假釋徵詢通知作業執行情形: 

本案由機關教化科長就機關執行情形進行說明，目前辦理方式如下圖所示: 

 

目前114年執行統計情形如下表所示: 

 

 

2. 家暴加害人處遇計畫執行情形提出專案說明。 

本案由機關教化科長及監所社工師就機關執行情形進行說明，家暴加害人處遇區分三階段，如下圖所示: 



 

目前執行情形(統計期間:114年1月至8月)如下圖所示: 

 
葉俐君委員:是否所有的家暴犯皆會進入家暴處遇計畫中，及無法參與完全程團體之家暴犯該如何協助輔

導？ 

監所社工師:基本上所有家暴犯都會依其刑期不同，而進入不同期程之家暴處遇團體中，對於無法全程參與之



家暴犯會給予個別輔導加強。 

陳麗秋主席：是有更適切之評估團體效益之方式，或增進家暴犯參與團體之動機? 

監所社工師:目前本所並無標準化之評估模式，僅由帶領老師所做之團體紀錄為主。 

葉俐君委員:建議參考其他已經實施家暴處遇計畫多年之監所所進行的團體前後評估表單，對於家暴加害人之

再犯風險評估及增進團體效能會大有助益。 

教化科科長:將於明後年增列購置評估表單費用，使處遇團體能更達成治療效益。 

3. 假釋與累進處遇執行情形 

(1)本案由機關教化科長就機關執行情形進行說明，本監114年度迄今假釋辦理情形如下圖所

示: 

 

吳孟璋委員：有關於假釋審核中情感分數所指為何?被害人陳述意見對假釋審核之影響? 

教化科科長:情感分數為家庭支持度之評分，針對是否有家屬會客或視訊接見部分等給予評分，被害人

陳述意見之佔比也有不小的影響。 

(2)累進處遇審查會由教化科、調查科、作業科、衛生科、戒護科及女監主管人員組成，並由教化科長



擔任主席，每月至少開會一次，審查本監受刑人各項累進處遇事項，本監114年度迄今累進處遇部分如

下圖所示: 

 

林作逸委員:累進處遇之成績是否有算錯之可能?，補救措施為何?假釋駁回後是否給予相關協助? 

教化科科長:的確初期會出現類似問題，但我們目前大部分是使用資訊系統下去統計，錯誤機率已經大幅降

低。且工廠中也有協助的人員會進行反覆核算。假釋被駁回之收容人皆會進行個別輔導以維持其情緒及狀

態穩定。 

     (四)臨時動議: 

      1.目前矯正署共有三件函文: 

      (1)113年度第3季外部視察小組建議本署回覆說明彙整 

      (2)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辦理之培訓計畫課程 

      (3)重申各機關提供外部視察行政協助事項之範疇及專用意見箱之擺放位置等細節規範。 



      針對上述三項委員皆表示了解，並於視察時再次審視意見箱擺放之位置是否適當。 

四、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開啟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本日至看守所、女監、中央二台、中央台開啟信箱，均無陳情信件。2.今日會後由

全體委員一同前往開啟信箱，並了解設置地點，並因應矯正署之函文討論是否有必要重新調整外部視察信箱之位

置，以避開監視器之視角位置。 

陳麗秋委員：機關目前信箱設置的位置已調整過一次，且已收過數封陳情信件，經檢視目前之放置位置適當，暫

無調整必要。 

決議:經實地訪查後，無調整之必要。



 


